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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有A、B土地二筆。乙於民國（下同）101年1月1日以新臺幣（下

同）1,000萬元向甲購買A地（客觀市價亦為1,000萬元）。嗣後乙已

繳清價金，惟甲未交付A地亦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給乙。某日丙聽

聞坐落A地之地區未來將進行都市更新，地價必定大漲，故願以更高

價額購買甲之A地，丙與甲經過一番交涉後，甲於101年2月5日，以

1,500萬元將A地出賣給丙（丙並未知悉甲將A地一地二賣）。丙繳清

全部價金後，甲隨即將A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給丙，並交付之。另

外，甲和丁在101年1月2日訂立承攬契約，約定甲提供B地及工程價

款2,000萬，由丁購買材料並在B地為甲興建房屋一棟，且契約中有約

定：「材料用A級品或正記標誌為準，不得以次級品為之」。102年8

月1日房屋建竣交給甲使用。入住後，甲於104年8月1日，發現房屋平

頂樓版混凝土持續發生嚴重剝落之現象，經查後得知丁係使用海砂建

造，並確定該屋乘載能力不足（有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書為證），且甲

之身體因房屋剝落而受傷，當日即前往醫院看病並支出醫藥費用120

萬元。試問（以下各子題均獨立）： 

(一) 乙得否請求甲交付其出賣A地予丙所受領之價金1,500萬元？（25

分） 

(二) 甲就房屋瑕疵所生之損害及醫藥費用，於106年1月20日向丁請求

賠償時，丁得否於訴訟中為時效抗辯？（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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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若甲先於106年1月20日依民法第227條之1訴請丁請求賠償醫藥費

用60萬元（稱前訴），甲於107年1月20日獲全部勝訴判決確定

後，甲另於107年12月31日再訴請丁請求賠償剩餘之60萬元醫藥費

（稱後訴），則丁得否於後訴為時效抗辯？（30分）  

 【改編自107北大】 
   
 

 

                         （2,415字） 

(一) 乙得類推民法（下同）第225條第2項請求甲交付1,500萬元之價金： 

1. 按債務人因前項給付不能之事由，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者，

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交付其所受領之賠償物，第225條第2項定有

明文。 

2. 查，甲就A地先與乙以1,000萬元成立買賣契約，依第348條，甲須負

擔移轉及交付A地之義務，而乙履行買受人義務將價金交付後，甲

並未履行其義務，後又就A地與丙成立買賣契約，且因甲隨即辦妥

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之，使甲對乙原應履行之義務陷於給付不能

且一物二賣應屬可歸責，若乙欲請求甲交付丙支付之1,500萬價金，

將涉及「債務人甲可歸責」是否有本條之適用？交易上之替代利益

亦即1,500萬元，是否亦得依本條規定請求？ 

(1) 針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本文認為本條之意旨在

於調整失當之財產價值分配，保護債權人利益，於不可歸責之情

形得以適用，依舉輕明重之法理，債務人可歸責時，應類推適用

使債權人得選擇損害賠償請求權或代償請求權以保護其利益，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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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立法理由亦將可歸責之情形涵蓋在內36。 

(2) 另針對代償請求權的客體是否包含交易上之替代利益，有認為因

交易而生之對價受到當事人締約能力及締約條件之影響，故採否

定說。惟本文認為，交易上之替代利益與損害賠償，發生之原因

雖有不同，但性質上同為給付不能之替代利益，基於保護債權人

利益之立場，應認為係代償請求權之標的，故債權人得以類推適

用之方式請求交付37。 

3. 綜上，甲明知其對乙須履行A地之移轉及交付義務，仍與丙一物二

賣進而使其對乙之義務限於給付不能，並自丙處受有1,500萬元之價

金，雖具可歸責事由，且受領之標的亦非賠償金，惟依上開說明，

乙仍得類推第225條第2項之規定，向甲主張交付1,500萬元之價

金。 

4. 附帶說明者係，雖甲先與乙成立買賣契約，惟甲並未將A地移轉登

記予乙，故A地所有權人仍為甲，嗣後甲將A地一物二賣並移轉所有

權予丙之行為，仍係就「自己所有物」為處分，對乙而言，並不構

 

36 最高法院105年台上字第2111號民事判決：「又依民法第225條第1項、第2項規定

之文義，固須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始得主張代償請求

權。惟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參酌民法第225條第2項規定之立

法理由謂『其不能給付，「不問其債務人應否負責」，須以債務人所受之損害賠

償或其所有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代債務之標的，以保護債權人之利益』，應認債

權人得選擇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民法第226條第1項）或代償請求權以保護其利

益。」 
37 最高法院105年台上字第2111號民事判決：「按民法第225條第2項所定之代償請

求權之立法目的，係基於衡平思想，旨在調整失當之財產價值分配，保護債權人

之利益，使債權人有主張以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受領自第三人

之賠償物代替原給付標的之權利，其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直接轉換之利益

（如交易之對價）與損害賠償，發生之原因雖有不同，但性質上同為給付不能之

代替利益，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得為代償請求權之標的。」 


